
新专业申报流程 

一、学硕 

（一）二级单位 

1．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，国内外学科的最新发展，结合本

单位人才培养条件，提出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增设或更名方案，并进行必要性、可

行性论证； 

2．聘请 7 人以上（含 7 人）外单位的同行专家（须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

生导师）对增设或更名方案进行评议； 

3．各相关二级单位须于 8 月 31 日前，将拟自主设置与调整的目录外二级学科或

交叉学科，提交到研究生处。 

（二）学位授予单位 

1.申报材料将在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”（http://www.chinadegrees.cn）

的“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平台”）进行公示，接受同

行专家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为期 30 天的评议和质询。公示材料包括目录外二级

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（Word 文档）和专家评议意见表，材料内容应符合

国家有关保密规定，可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开。有关评议和质询意见将通过“信

息平台”直接反馈各学位授予单位。 

2.各学位授予单位须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，通过“信息平台”将本年度拟设置与

调整的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、专家评议意见表、备案表报上级

单位备案，并在“信息平台”中填报本年度增设或撤销的目录内二级学科、目录

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，以及本单位所有学科的招生数、在校学生数、授予

学位数和毕业生就业率等基本情况。 



3 上级单位将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和“信息平台”上统一向社会公布各学位授予单

位自主设置的目录内二级学科、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。 

二、专硕 

（一）学位授予单位 

1.单位审核。按照《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

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规定，研究生处依照本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组织

申报工作。 

2.专家评审。相关二级单位聘请不少于 5 名同行专家（其中外单位专家不少于 1/3）

组成专家组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、市学位委员会

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要求，对拟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进行会议评审。专家组通过

的同意票数不少于专家总数的 2/3。 

3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本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授权点的规定要求和条件，

结合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，对拟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进行审议，并通过投票

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同意增列。 

4.单位公示。对当年你主动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15 个工

作日，并及时处理异议。 

5.2019 年 7 月 12 日前，各相关二级单位将《天津市学位授予单位博士、硕士学

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报告》、相关支撑表格、专家组意见、校内公示及异议处理情

况报告等材料纸质版（各两份）报送至研究生处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。 

（二）市学位委员会 

1. 形式审查。市学位办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 



2. 专家评审。市学位委员会聘请同行专家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位

授权点基本条件和市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其他要求，对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增列的学

位授权点进行评审。参加评审的同行专家中，外省市专家不少于 1/2. 

3. 市学位委员会审议。市学位委员会对专家评审通过的申请增列学位授权点进

行审议。将审议通过的拟增列学位授权点在天津市教委政务网站进行不少于 15

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同时将结果发送至各学位授予单位，由各单位进行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的公示。无异议后，10 月 30 日前将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。 

说明： 

除一级学科外不用填写动态调整报告 

 

 


